
— 1 —

中共广西医科大学委员会文件
桂医大党〔2023〕80 号

★
关于开展广西医科大学 2023 年度教师职业道德

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：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

（教师〔2014〕10 号）、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

（教师〔2018〕16 号）和自治区高校工委、教育厅《广西高等学

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（试行）》（桂教思政〔2001〕342 号）、自

治区教育厅《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的

通知》（桂教人〔2017〕47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师德

师风建设的若干措施》（桂教教师〔2023〕55 号）及《广西医科

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（桂医大党〔2023〕

7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不断提升我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，建立

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，经学校党委研究，决定开展我校 2023 年

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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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在职在岗满（含）半年以上的教职工。在职不在岗（含

深造、出国进修、挂职等）教职工经所在单位认定，可不参加年

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依据《广西医科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（桂医大党〔2023〕72 号）（附件 1）进行考核。

三、考核方法

（一）以二级党组织为单位开展师德考核工作。

（二）各二级党组织成立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负责、党政领

导和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共同参加的师德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负

责年度师德考核工作。其中教师、学生代表由民主推荐产生，教

师、学生代表人数占师德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半数及以上。

（三）各二级党组织考核领导小组将认定考核等次意见上报

学校师德考核领导小组审定。学校师德考核领导小组负责最终审

定。经审定无异议后将教师师德考核结果存入师德考核档案。

（四）本年度考核在学校统一认证平台，采用线上填报形式

进行，具体填报操作流程见附件 2。

四、考核等次

（一）考核结果分为：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其中，

教师自评按 100 分制进行评议，学生（科室）、党支部和二级党

组织评议按等次进行评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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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学生（科室）评议项中，凡是有承担教学任务的教

职工（含行政兼课、临床带教教师），此项由学生评议；无承担

教学任务的，此项由所在科室评议。

（三）在党支部评议项中，非中共党员教师此项跟随所在科

室（部门）所在党支部进行评议。

（四）各单位考核结果优秀率不超过 30%。

（五）个人评议、学生（科室）评议、党支部评议等次为二

级党组织参考项，以上项目若出现“不合格”选项，二级党组织

师德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须进行情况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报党委教

师工作部。如有出现《广西医科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（2023

年修订）》（桂医大党〔2023〕72 号）中“一票否决”情形的，

师德考核等次直接评定为不合格。

五、考核时间

（一）本次考核涵盖时间范围：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。

（二）考核工作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0 日—2023 年 12 月 22

日。

（三）学校师德考核领导小组材料审核及返回时间：2024 年

1 月 12 日前。

六、考核结果上报

（一）各二级党组织完成考核工作后，在系统导出本单位汇

总表，打印加盖公章，于 2023 年 12 月 24 日前交至党委教师工作

部（校本部综合楼九楼 917 室），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

gxmujsgzb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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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核结果审核及材料返回：学校师德考核领导小组办

公室整理、汇总各二级单位上报的考核结果，报学校师德考核领

导小组最终审定。审定后将盖好学校公章的二级党组织考核结果

材料返回各二级党组织存档保存。各材料经审定无异议后将教师

师德考核结果存入个人师德考核档案。

七、考核结果的反馈与运用

师德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资格认定、职称评定、岗位聘用、评

奖评优、干部晋升、绩效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的主要依据。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学校师德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联系人：

曾姗姗，电话：5320819。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

（2023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（桂医大党〔2023〕72 号）

2.广西医科大学2023年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填报操作手

册

中共广西医科大学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30 日

中共广西医科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1月30日印发

校对：王宇清 录入：曾姗姗


